
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 
簡介及運作機制 

 
 

中華民國105年8月16日 

楊執行長鏡堂 



簡報大綱 

 1.成立緣起 

 2.組織架構 

 3.八大專案及四大追蹤議題 

 4.重要工作現況與成果 

 5.社會參與平台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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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政見 

蔡總統於520就職演說中，提到：我們也不會在防制全球暖化、氣
候變遷的議題上缺席。我們將會在行政院設立專責的「能源和減碳
辦公室」，並且根據COP21巴黎協議的規定，定期檢討溫室氣體的
減量目標，與友好國家攜手，共同維護永續的地球。 

 本辦公室成立 

行政院為統籌規劃國家能源政策，推動能源轉型及溫室氣體減量，
整合跨部會協調相關事務，於本(105)年6月7日訂定「行政院能源
及減碳辦公室設置要點」。 

 任務 

 國家能源政策之研議及擘劃。 

 國家能源與溫室氣體減量相關法案及規範之協調推動。 

 重大能源與溫室氣體減量相關計畫之審議及追蹤管考。 

 能源及溫室氣體減量相關事務之跨部會協調推動。 

 重大能源及溫室氣體減量策略會議之籌辦。 

 定期向本院院長報告能源及溫室氣體減量政策進度。 

1.成立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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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 

 

2.組織架構 

召集人及共同召集人各1人 
吳政務委員政忠 

張政務委員景森 

  經濟部、環保署及 
  科技部首長兼任 

辦公室執行長、副執行長 

副召集人3人 

委員-機關(構)代表11人、學者專家或民間團體代表3-9人 

諮詢顧問 
社會參與平台 

地方政府窗口 

政策會議 

工作小組 三
大
主
軸 

能源安全 綠色經濟 環境永續 

註:原則每三個月召開委員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詳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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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組織架構-辦公室委員 
姓 名 本  職 

李世光 經濟部部長 

李應元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署長 

楊弘敦 科技部部長 

花敬群 內政部次長 

范植谷 交通部次長 

黃金城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龔明鑫 國家發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顏久榮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蔡慧敏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陳綠蔚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楊鏡堂 
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執行長、 
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執行長 

朱文成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林弘男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姓 名 本  職 

方良吉 前經濟部能源委員會前執行秘書 

江耀宗 瑞儀光電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紀國鐘 交通大學光電工程學系教授 

黃得瑞 交通大學照明與能源光電研究所教授 

洪申翰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副秘書長 

莊秉潔 中興大學環境工程學系教授 

陳秉亨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秘書長 

職務調整尚未改聘 

職務調整尚未改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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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參與平台 

院長已接見郝前國策顧問等一行8次(6/23、6/30、7/7、
7/14、7/21、7/29 、8/4、8/11)，就開放台電52項文
件清單達成共識，並基於依政府資訊公開法及個人資料
保護法等相關規定下，公開相關文件資料。  

積極與中部團體進行溝通社會參與平台，已與彰化環保
聯盟總幹事施月英、莊秉潔教授及中部環保團體等，就
風電及空污等議題交換意見。 

協助能源局與環保團體就電業法修正草案進行會談，交
換意見並釐清疑義。 

能源發展綱領修正案(預計經濟部9月上旬提出修正草案) 

將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相關精神納入，兼顧能源安全
與環境永續。 

4.重要工作現況與成果(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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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灌溉 

沙崙綠能科學城                    

整合研發、技術、
人才及金融 

太陽光電       風力發電 

能源安全–提升能源自給率、智慧節電 

                     綠色經濟–沙崙綠能科學城、擴大再生能源設置、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 

                     環境永續–非核家園 、溫室氣體減量、改善空污 

    智慧新節能 

4.重要工作現況與成果(2/4) 
落實總統政見推動綠色創新產業(預計8月
中旬召開院長政策列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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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重要工作現況與成果(3/4) 

 推動擬定太陽能2年計畫，於2個月
內盤點公有屋頂及國有土地，修正
相關營建法規俾利設置屋頂設置太
陽能板，並檢討土地使用管理法規，
俾利運用鹽業用地及其他適合發展
太陽能光電之土地，同時研議強化
水上太陽能之設置。 

 推動擬定風力發電4年計畫，完善設
置之基礎建設環境，其中離岸風電
刻就下列面向協處： 

 法規精進→縮短籌設時程 

 電力專區及碼頭 
 

太陽能2年計畫 (預計8月中旬召開院長政策列管會議) 

風力發電4年計畫(預計8月下旬召
開院長政策列管會議)  

 漁業補助之通案機制 

 工作船、產業化及海上變電站 
 

9 



推動非核家園 

台電公司核一廠延役案撤回：105年6月28日召開「核一
廠延役撤回之後續因應對策會議」，指示經濟部督導台電
公司撤回核一廠延役案。案經台電公司7月7日向原能會提
出申請撤回核一廠延役案。原能會於7月14日函復本案自
105年7月7日起終止審查。 

 

4.重要工作現況與成果(4/4) 

確保短期電力穩定供給 

建立每週負載預測及實績之管控機制，即時因應短期供電
問題。 

盤點近期電源開發方案問題，以個案方式協助台電公司與

各部會或地方政府的溝通協調(如臺澎海纜、通霄電廠)。 

 
協助確認智慧電表推動方向後，每月追蹤進度 

協助辦理3次院長政策列管會議，確認智慧電表後續推
動方向，並依吳政務委員政忠指示每月召開追蹤會議，
強化經濟部及台電公司執行進度。 10 



重大政策及計畫報院前進行溝通與討論 

太陽光電計畫與系統商、製造商公
會及地方政府進行意見交換。  

專案溝通小組 

郝明義台電資訊公民參與平台 

中部環保團體社會參與平台 

電業法修正草案之社會溝通 

 

5.社會參與平台機制 

專案
小組 

關鍵 
課題 

公私 
協力 

完善 
政策 

設立八大專案民間召集人(產業代表、團體代表) 

每項專案小組，由官方代表及民間代表共同
擔任召集人，公私協力設定關鍵課題，充分
溝通討論完善政策面向，反饋民間意見。 

充分溝通討論 
反饋民間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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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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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設置要點 
一、行政院（以下簡稱本院）為統籌規劃國家能源政策，推動能源

轉型及溫室氣體減量，整合跨部會協調相關事務，特設行政
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以下簡稱本辦公室)。 

二、本辦公室任務如下： 

(一)國家能源政策之研議及擘劃。 

(二)國家能源與溫室氣體減量相關法案及規範之協調推動。 

(三)重大能源與溫室氣體減量相關計畫之審議及追蹤管考。 

(四)能源及溫室氣體減量相關事務之跨部會協調推動。 

(五)重大能源及溫室氣體減量策略會議之籌辦。 

(六)定期向本院院長報告能源及溫室氣體減量政策進度。 

(七)其他本院交辦能源及溫室氣體減量相關事項。 



附錄  
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設置要點(續) 
三、本辦公室置召集人及共同召集人各一人，均由本院院長指派負責能源或

科技事務之政務委員兼任；副召集人三人，由經濟部部長、本院環境保護
署署長及科技部部長兼任之；委員十九人至二十五人，除召集人、共同召
集人及副召集人為當然委員外，其餘委員由本院就下列人員派(聘)兼之： 

(一) 內政部次長。                                (二) 交通部次長。       

(三) 農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四) 國家發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五) 公共工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六) 原子能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七)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八)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九)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十) 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執行長。  

(十一) 本辦公室執行長。          (十二)學者、專家或民間團體代表三人至九人。 

前項第十二款之委員任期一年，期滿得續聘之。但召集人異動時，得改聘之。 

本辦公室得視需要，由本院聘相關專業人士為諮詢顧問，協助政策規劃或重
點業務執行。 
 



附錄  
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設置要點(續) 
四、本辦公室原則每三個月召開委員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

時會議。會議均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克出席會
議時，由共同召集人代理之。 

五、本辦公室為協調跨部會事宜，得由召集人、共同召集人及副召
集人邀請相關部會與產業界、學術及研究機構（以下簡稱產學
研）代表，召開協（諮）商會議。 

六、本辦公室置執行長、副執行長及主任各一人，均由本院派（聘）
兼之；副主任二人，由本院派（聘）兼之。 

七、本辦公室執行長得依本辦公室任務需求邀集相關機關(構)專責
人員召開工作會議，或就特定議題邀集相關機關(構)代表及產
學研專家召開討論會議，執行長不克出席時，由副執行長代
理之。 

八、本辦公室執行幕僚事務所需人員，由本院人員派充之。必要時，
並得由各相關機關(構)人員借調或兼任及依業務需要聘(僱)用
人員。 

 

 



附錄  
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設置要點(續) 

九、本辦公室委員及諮詢顧問均為無給職。 

十、本辦公室所需經費，由本院、經濟部、科技部或環保署相關預
算支應之。 

 

 


